佛光大學
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89.05.27校務籌備會議通過
89.08.10八十九學年度笫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89（八九）人（一）字第89134421號函核備通過
94.04.06九十三學年度第八次行政會議通過
94.05.16第三屆第四次董事會議通過
94.07.27（94）基字第1898號函核備通過
95.08.09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敘薪，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本校專任教師敘薪原則：
一、本校教師薪資之起敘，應自本職最低級起敘，曾任職大專校院教師，現職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為原則，至本職最高年功薪止，其薪級標準如附表。

本校教師如係由其他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轉任或退休再任者，公立者得依敘薪通知書或年資(功)加薪(俸)通知書，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按年採計提敘薪級；私立者符合下列要件得依服務學校所敘薪級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按年資採計提敘薪級：

1.原任學校已比照公立學校建立敘薪制度，敘薪辦法並經教育部核備有案者。

2.其原敘薪級業經行政機關備查有案，並持有證明文件者。

二、獲得學位後，在國外院校或其它公私立學術研究機構從事與教學相關之研究工作，專任職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年資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之規定核定。

三、曾任公職、軍職或任職於具有相當規模私人機構，且與任職科目相關者，其獲得博士學位後之專任職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的年資最高折半採計，惟以不超過專任教師本職之最高年功薪級為限。上述所稱「相當規模私人機構」係指下列機構之一：

1.國內財團法人或政府立案之學術、科技等研究機構。
2.國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知名之公私立學術科技等研究機構及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專校院。
3.國內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著名之非研究性私人機構（如：企業、公司等），其中「具有規模」之認定基準如下：
(1) 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其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四千萬元以上，且年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億五千萬元以上者。其資本額及年營業額，分別以該公司執照及繳稅證明所載金額認定之。
(2) 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其病床在一百張以上，且符合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綜合醫院之設置標準。
(3) 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之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團法人，其財產總額並準用(1)所定之資本額；財團法人之醫院並準用(2)之規定。

四、學經歷證件應為原始證書，或正式證明文件。
五、教師兼任年資在敘薪時不列入計算。
第 三 條  本校專任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敘薪標準，比照本校專任教師敘薪原則辦理。
第 四 條  本校專任職員及工友敘薪原則：
一、以依學歷起敘為原則，其敘薪標準如附表。
二、於行政機關、公私立大學(院)服務與現職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第 五 條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之薪額依本校敘薪標準表訂定。
第 六 條　新進專任教職員工應於到職一個月內，檢齊學經歷證件，送交人事室辦理敘薪事宜。
第 七 條　專任教職員工起敘改支，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起敘：新聘教師於聘期開始15天內到校報到，薪資追溯自聘期開始起薪；聘期開始15天後到校報到，自實際報到日起薪；研究人員、職員及工友均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

二、改支：因補繳學經歷證件或取得新資格申請改敘者，均自校方審查核定改敘之日起改支。

第 八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參照公立學校敘薪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經董事會核定後，報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32

